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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科学技术厅制

	一、省级财政资金(含中央引导地方科技发展资金)
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32号）、《辽宁省科技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辽财教规〔2024〕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坚持“任务相关性、政策相符性、经济合理性”原则，实事求是编制项目预算。填报时，直接费用应按设备费、业务费、劳务费三个类别填报，每个类别结合科研任务按支出用途进行说明。除3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设备外，其他费用只提供基本测算说明，不需要提供明细。
(一)直接费用
1.设备费。（指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设备，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级改造，以及租赁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费用等。计算类仪器设备和软件工具可在设备费科目编列。填报时，30万元及以上的设备详细说明，30万元以下的设备费用分类说明。） 


2.业务费。（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、低值易耗品等，发生的测试化验加工、燃料动力、出版文献、信息传播、知识产权事务、会议、差旅、国际合作与交流以及其他与项目实施直接相关的各项费用。编报时，对单笔大额支出、对外委托支出重点说明。） 


3.劳务费。（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人员、科研﹝财务﹞助理等的劳务性费用；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。项目聘用人员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补助、住房公积金等可纳入劳务费列支。）

（二）间接费用
简要说明。


二、除省级财政资金以外其他来源资金
需对经费的来源、落实和到位情况、主要用途、支出预算做简要说明。



	 三、对承担单位和相关单位、部门承诺提供的支撑条件进行详细说明，并针对项目实施可能形成的科技条件资源和成果，提出开放共享方案。


注:  
1.承担单位需提供事业单位法人证书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等有效证件；企业须提供近2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（包括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）。
2.承担单位自筹经费，需提供单位承诺书和相应的财务证明。
3.地方财政资金作为配套经费的，需提供相关部门意见。
4.利用银行资金的，需提供与银行签订的贷款意向书（合同）。
5.其他渠道获得的资金，需说明具体资金来源，并提供相关证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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